
花蓮縣 115 年度居家式、社區式及綜合式 

長期照顧機構評鑑作業程序 
一、花蓮縣衛生局為規範 115 年度居家式、社區式及綜合式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以下稱受評機構）評鑑相關作業事項，特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39 條規定

訂定「花蓮縣 115 年度居家式、社區式及綜合式長照機構評鑑作業程序（下

稱本作業程序）」。 

二、法源依據： 

(一)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39 條。 

(二)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評鑑辦法。 

三、主辦單位：花蓮縣衛生局（以下簡稱本局）。 

四、評鑑目的： 

透過評鑑制度評量長期照顧機構效能，藉以提升與監控機構服務品質，並將

評鑑結果提供民眾作為選擇長期照顧機構使用，及保障服務使用者權利。 

五、評鑑委員： 

(一)聘任具長期照顧服務、醫護、管理、社會工作與環境安全之專家學者及

具實務經驗者為評鑑委員。 

(二)評鑑委員應依相關法規規定，遵守利益迴避原則；對評鑑工作所獲悉之

各項資訊，應負保密義務，除法規另有規定外，不得洩漏。 

六、評鑑對象： 

(一)評鑑合格效期已屆最後 1 年者，長期照顧機構每 4 年須接受評鑑一次。 

(二)原評鑑合格行政處分經撤銷或廢止，或前一年評鑑結果為不合格者，自

行政處分送達之日起 1 年內，應接受評鑑；如機構參與當年度評鑑後，

不論是否已公告成績，倘有同年度申請停業者，其復業申請資料須包含

應改善事項完成改善相關佐證，復由地方主管機關審查改善結果作為復

業核定之依據。 

(三)新設立或停業復業者，自營運或復業之日起滿 1年後之 1年內，應接受

評鑑。 

七、評鑑基準： 

「花蓮縣居家式長期照顧機構評鑑基準」、「花蓮縣家庭托顧評鑑基準」、「花

蓮縣日間照顧及小規模多機能評鑑基準」如附件。 

八、實地評鑑依下列程序進行，以 3小時為原則，並依機構類型彈性調整： 

1.評鑑委員會前會議。 

2.受評機構業務負責人簡報。 

3.實地查核、書面資料查閱、人員訪談。 

4.評鑑委員討論及撰寫意見。 

5.綜合座談。 

九、評鑑注意事項： 

(一)評鑑資料審閱區間依本局公告為準，部分指標涉及連續性照顧部分，將



檢視至評鑑當日。 

(二)受評機構應於公告期限內填報基本資料及自評表，並於實地評鑑當日依

各項評鑑基準備妥書面資料、工作紀錄等資料供評鑑委員查閱，所有評

核均以評鑑當日（評鑑委員離開機構前）實際查對之資料與現場狀況為

準，恕不接受事後補送資料文件。 

(三)受評機構須於基本資料表內填寫實地評鑑與會人員名冊，經本局查核後

使得參與評鑑，實地評鑑當日機構人員請配戴識別證，本局將協助確認

現場人員皆機構工作人員。 

(四)評鑑當日不開放其他機構觀摩學習，非受評鑑機構人員請勿參與，亦不

得代替受評機構發言。 

(五)實地評鑑當月之 1個月前，本局得以公文、電子郵件或透過網站公告等

方式，將實地評鑑日期通知受評機構。 

(六)受評機構業務負責人應全程參與實地評鑑，若受評機構業務負責人未全

程參與實地評鑑、未依規定辦理者或冒名頂替經查獲者，實地評鑑分數

皆以「零分」計算。 

(七)受評機構業務負責人如遇有嚴重傷病、意外事故或生產等不可抗力因素

(包括天災及人禍所致因素)無法出席，得於實地評鑑期間內申請改期，

以一次為限，申請方式如下： 

1. 已可取得證明文件者，應於接獲評鑑日期通知次日起 3日內檢具證

明文件函報本局申請。 

2. 屬突發事件未能即時取得證明文件者，仍應先通知本局，並於突發

事件發生日起 3日內補正相關證明文件函報本局申請。 

(八)除天然災害（如：風災、水災、震災、土石流災害等）或因政策變動外，

受評機構不得要求變更實地評鑑日期。 

(九)實地評鑑如遇天然災害，以花蓮縣政府發布停班公告逕延期是日評鑑作

業，本局不另行通知。至延後辦理日期，本局將另行通知受評機構。 

(十)機構日常生活空間、走廊等監視錄影設備可正常運作，但評鑑資料準備

區(委員評核區)全程禁止錄影、錄音或拍照，為使評鑑作業能更臻周延

與完善，評鑑當日本局將錄影、錄音，僅作為提供日後申復會議或評鑑

過程相關爭議查證調閱之用，但受評機構全程禁止錄影、錄音。 

(十一)家庭托顧機構，請於評鑑當日啟動替代人力機制，以利個案照顧及評

鑑進行。 

(十二)為避免干擾及影響公正性，不公布評鑑委員名單，請勿以任何方式探

詢評鑑委員名單，以免徒增不必要困擾。 

十、評鑑結果成績核算： 

(一)按評鑑基準各項目整體總評，評鑑結果分為合格及不合格。 

(二)評鑑成績達 70(含)分以上者為合格，分數未達 70 分者為不合格；成績

計算以小數點以下 2位四捨五入。 

(三)綜合式長期照顧服務機構，依不同服務項目分別計算總分，如有任一項



目未達 70 分，該機構評鑑結果即為不合格。 

(四)依據評鑑作業實地訪查，就評鑑基準項目，如有機構不適用者，該項目

分數不予計分，評鑑成績進行總分之加權計算，加權計算公式如下： 

該大項評鑑項目之委員給分除以該大項總分扣除不適用分數，後乘以

100，再乘以該大項總分之百分比。 

(五)加(減)分項，最多加(減)總分 2分，基準項目總分加(減)此項得分即為

評鑑總分。 

十一、評鑑結果通知及申復程序： 

(一)本局應召開評定會議，議決評鑑初步結果後，以書面通知受評鑑機構。 

(二)受評機構如對評鑑初步結果不服者，應自收受通知之次日起 14 日內填

具申復表及檢具相關資料向本局提出申復，逾期申復者本局不予受理；

申復內容請具體指出評鑑過程之事實錯誤、程序瑕疵等具體事由，補充

評鑑當日(委員現場未見到)資料者，不應作為申復理由。申復有理由時，

本局應修正評鑑初步結果；申復無理由時，維持評鑑初步結果。申復以

1次為限。 

(三)召開評定會議，議決評鑑結果，並經核定後，通知受評機構。 

(四)受評機構收受評鑑結果後，如有不服者，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十二、評鑑合格效期： 

(一)受評機構經評鑑合格者其合格效期為 4年。 

(二)受評機構前 1 年度評鑑不合格，於當年始經評鑑合格，其合格效期為 3

年。 

(三)連續 2年評鑑不合格，當年始經評鑑合格者，其合格效期為 2年。 

(四)連續 3年評鑑不合格，當年始經評鑑合格者，其合格效期為 1年。 

十三、評鑑合格之廢止與撤銷： 

(一)受評機構於評鑑合格效期內，經本局認有違反長照機構設立標準或其他

法令規定，情節重大或經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善者，本局得廢止原評鑑

處分。 

(二)受評機構所提供之文件或資料有虛偽不實者，本局得撤銷原評鑑處分。 

十四、其他： 

(一)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53 條第 3項規定，評鑑結果為不合格之受評機構，

本局應令其限期改善完成；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

以下罰鍰；屆期仍未改善，得按次連續處罰；情節重大者，得處一個月

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停業期滿仍未改善者，得廢止其設立許可。及

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53 條第 4項規定：「長照機構經主管機關依前二項規

定限期令其改善，未經主管機關查核確認改善完成前，不得增加服務對

象；違反者，另處其負責人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

按次處罰。」。 

(二)評鑑結果經公告不合格者，本局將函文通知限期改善期程，請依前開期

程內完成改善，本局將於限期改善期程結束後擇日進行評鑑結果不合格



機構改善情形評核；未經查核確認改善完成前，不得增加服務對象(含輪

派及自行開發案)；另與本局有簽訂長期照顧服務特約者，將依前開規定

辦理，若經評核結果仍未改善者，依據長期照顧特約管理辦法第 32 條

終止契約。 

(三)與本局簽訂長期照顧特約，契約效期屆滿須辦理續約者，依據長期照顧

特約管理辦法第 7條，依法應受評鑑者，其最近一次評鑑結果不合格或

評鑑等第丙等以下，不予特約。 

(四)本局保有本作業程序之評鑑方式及作業的變更、暫停、取消、終止等權

利，如有未盡事宜，本局得隨時補充修正並公告於本局官方網站，不另

行通知。 

 


